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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第四次半年進度報告新聞稿 

—對症下藥的改革，凝聚全民的司法— 

 

為了有效改革司法，實現「全民的司法」之願景，總統於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落幕後，指示司法院與行政院應每半年提出

報告，向社會說明改革進度及落實情形。司法院與行政院今（26）

日在法務部廉政署 1 樓會議室舉行第四次司法改革半年進度報

告記者會，讓各界瞭解司法院與行政院（法務部及其他相關部

會）推動改革的進程。 

 首先，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說明司改整體推動情形。羅政

委表示，政府一直致力於找出司法的病灶，讓改革對症下藥，

打造能解決紛爭、凝聚全民的司法。兩年來，已經修訂多部法

律、實施多項行政措施，使司法更能受公開檢驗、弱勢者更能

獲得協助、並讓台灣社會更加安全有保障，也就是實現了「全

民能監督」、「弱勢有保障」、「社會更安全」三大願景。 

 這半年來，司法院與行政院推動三大願景的改革亮點包括：

1.「全民能監督」—「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公布，強化法官

個案評鑑制度及職務法庭制度，使不適任法官、檢察官之監督

淘汰機制更加直接、有效； 

2. 「弱勢有保障」—打造守護兒少未來的制度安全網，包括 

(1)「少年事件處理法」部分條文修正公布，促進兒少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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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及福利行政中受公平對待，尊重其主體權及程序基本權；

(2) 推動少年輔育院改制為「矯正學校」，回歸教育本質，使收

容少年有未來； 

3. 「社會更安全」—刑事訴訟法「防逃機制」修正，杜絕意圖

規避刑責者逃亡的可能。 

 接著，延續改革三大願景，依序由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

行政院羅政委及司法院秘書長呂太郎說明法務部、行政院其他

部會及司法院過去半年的改革具體執行進度。司法院並進一步

提出多項有助於一般性落實「裁判有品質」價值的執行成果： 

一、「全民能監督」，除前述法官法修正（司法院）外，尚包

括： 

1、法務部部分： 

(1)繼續推動「國民檢察審查會」制度，強化不起訴處分案件

之外部監督； 

(2)繼續推動行政簽結法制化，明定案件簽結之事由、類型、

方式、程序、監督機制； 

(3)檢察官多元晉用，廣納優秀人才； 

(4)推動律師法修法，落實律師資訊公開與監督淘汰。 

2、司法院部分： 

(1)大法庭制度自 108年 7月 4日施行，以更加公開、受檢驗

的方式統一法律見解； 

(2)憲法訴訟法定於 111年 1月 4日施行，大法官審理案件全

面法庭化，更加公開透明； 

(3)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已與行政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

議，期使人民走入法院，促進多元觀點之溝通交流。 

二、「弱勢有保障」，除前述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司法院）

及改制矯正學校（法務部）外，尚包括： 

1、法務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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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進司法通譯制度，提升弱勢族群之司法近用權； 

(2) 落實修復式司法，放下對立療癒創傷； 

(3) 實施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新規定，確保公平偵審。 

2、行政院其他部會部分： 

(1)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完善檢討、保護人權(內政部)； 

(2)推動電視媒體落實事實查證，避免侵害隱私、提升新聞

公信力(通傳會)； 

(3)辦理修復式正義宣導及推廣計畫(教育部)； 

(4)公告撤銷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刑事有罪判決(促轉

會)。 

3、司法院部分： 

(1)勞動事件法通過公布，追求迅速、專業、平等地處理勞

動紛爭，保障勞工權益； 

(2)為提升被害人於訴訟上之主體性，研修建置「犯罪被害

人訴訟參與制度」，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已函

請立法院審議。 

三、「社會更安全」，除前述防逃機制修正（法務部）外，尚

包括： 

1、法務部部分： 

(1)積極推動戒除酒癮及毒癮治療，預防再犯； 

(2)假釋再犯微罪改為「得」撤銷，以符合比例原則保障人

權，協助更生。 

2、行政院其他部會部分： 

(1)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正公布，強化兒少保護

跨網絡單位合作(衛福部)； 

(2)擴大佈建藥癮醫療及處遇資源，降低藥癮者就醫障礙(衛

福部)； 

(3)盤點環保稽查人力及運用科技工具(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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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裁判有品質」（司法院）： 

(1)推動「金字塔型」訴訟制度，強化訴訟審級功能，促使

有效率、有品質的化解社會訟爭。目前民事訴訟法及行

政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均已送請立法院審議；刑事

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已送行政院會銜，完竣後將送

請立法院審議。 

(2)為建構迅速、妥適、專業之商業事件審理程序，已完成

商業事件審理法草案，並函請立法院審議。 

(3)持續辦理五年數位與開放政策計畫，更新及提升各項資

安基礎設施，升級資訊系統及服務，邁向科技與智慧法

庭。 

司法院、行政院與法務部這 2年來已陸續完成多項司改決

議，也提出未來半年繼續努力的方向，如推動量刑改革等（相

關內容請參考簡報檔）。政府將持續與社會各界溝通對話，以

堅定穩健的步伐推動司法改革，打造一個能公正解決紛爭，凝

聚全民的司法。政府也會透過各種管道，協助國人瞭解司改進

程，進而願意認同司法、信賴司法，使司法與台灣社會結伴向

前行。 

 


